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及

圖籍資料。 

2. 協議價購同意書。 

3. 協議價購契約書(內容敘明

土地所有權人除同意協議

價購價金外，並同意由需

地單位(或機關)全權處理

後續變更編定、分割、標

示變更登記等事宜。 

4. 案附需辦理變更編定清

冊。 

 

需地單位(或機關)將已完

成協議價購之土地，依非

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

點第 10點規定文件送地

政處辦理變更編定 (文件

如右列所示) 。 

 

本府需地單位(機關)辦理協議價購作業地政配合流程

圖 需地單位(或機關)函請地政事

務所辦理預為分割作業，地政

事務所據以收取作業費用。 

列冊函報需地單位

(或機關)。 

地政處函送地政事務所辦理編定異動作業，

並副知需地單位(或機關)配合辦理。 

 

需地單位(或機關)檢送申請書函請地政事務

所辦理變更編定及分割登記事宜。(申請書

需地單位(或機關)用印)。 

補正 

是 

否 

補正完成 

需地單位(或機關)辦理所有權

移轉登記後結案。 


